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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项目中心试验室模式应用及建议

章　波

浙江交投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高速公路项目中心试验室由项目业主招标确定的第三方试验检测机构设，承担原由监理单位实施的全部

抽检项目和项目指挥部的抽检项目，协助项目指挥部开展试验检测管理工作。然而，项目中心试验室在日常运行方面

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报告时效性、数据真实性和沟通协调等。本文通过分析认为，高速公路中心试验室需要项目指挥

部前期谋划以及母体检测单位积极参与，应分别从设置规模、造价比例、体系管理、试验检测技术支持、人员、培训

等方面提供支持，为公路建设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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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公路规模的不断扩张，高速

公路项目中心试验室在公路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项目中心试验室是高速公路工程质量控制和评判的重要基

础数据来源，是工程建设质量保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程检测行为规范与否、试验检测数据是否客观、准确、

管理是否到位，都将直接影响高速公路工程品质。

在这种普遍认知的背景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

建立严密、高效的工程质量控制体系已经成为广大建设

管理者的共识。多年来，我国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管理过

程中，特别是高等级公路建设施工质量管理过程中，逐

步优化形成了在政府相关部门监督下，由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建设单位三方共同建立的“三级”质量控制体

系。中心试验室就是通过对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认定合

格的材料、工序或工程实体进行有规则的检测或检查，

验证结论的合理性或真实性，对试验室运行是否正常的

检查，起到了对施工、监理等方面履约行为的监督作

用。这种管理制衡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优化了业主的工

程质量管理体系，增强了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现场施工质量管理有多种具体

的方式，但只有通过试验检测才能提供反映质量水平的

定量数据，采用试验检测数据进行质量水平的判定才具

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只有通过对详实的试验检测数

据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发现质量变化的趋势、质量管理

效果的高低，总结施工工艺的合理性、科学性，推动工

程质量控制技术手段以及管理手段的更新。在由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三方共同建立的“三级”质量

控制体系中，工地（中心）试验室正是承担这一重要工

作职能的机构。因此，建立并有效运行工地（中心）试

验室，成为各建设主体在项目施工质量控制中普遍采用

的重要手段。

1��项目中心试验室应用背景

1.1  高速公路项目中心试验室
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成立的项目中心试验室承担监理

单位全部（部分）及项目指挥部抽检工作模式，越来越

多应用在现有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中。

（1）行业政策鼓励项目中心试验室
早在2009年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公

路水运工程工地试验室管理工作的意见》（厅质监字
[2009]183号），明确“建设单位可通过招标等方式直接委
托具有等级证书和《计量认证证书》的第三方试验检测

机构设立工地试验室，承担工程建设项目监理的全部或

部分试验检测工作”。[1]

2015年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浙交监[2015]18号），明确提出：对于高速公
路、普通国省道公路、大中型水运工程项目工地试验室

管理，“建设单位在施工（或监理）招标文件中应明确

是否允许委托第三方试验检测机构承担工地试验室试验

检测任务。建设单位可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第三方试验

检测机构设立项目中心试验室，承担建设单位抽检和监

理的全部或部分检测工作”。

2015年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浙
江省交通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浙

交〔2015〕59号）第二十六条，“研究推动试验检测改
革工作。在不改变施工、监理单位质量管理责任和管理

机制的基础上，本着运作高效、管理有效的原则，积极

研究第三方检测等试验检测改革工作。有条件的项目可

以探索将施工单位或者监理单位的工地临时试验室的试

验检测工作委托给资质条件好、检测能力强的第三方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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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试验检测机构。”[2]

2020年《浙江省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管理办法》
征询意见稿，已将“建设单位可通过招标等方式委托符

合要求的试验检测机构授权设立项目中心试验室，承担

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质量抽检和监理的全部或部分试

验检测工作。”纳入条文。

1.2  项目中心试验室的优势
（1）专业化程度高，技术保障能力强。承担项目中

心试验室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通常是具有综合甲级资质试验

检测机构，技术力量强，能涵盖工程所需的绝大多数试验

检测项目，可以及时/确保项目质量管控的时效性要求。
（2）试验检测独立性、公正性强。独立于施工、监

理单位开展试验检测工作，保证试验检测结果的真实性

和可靠性，可有效避免监理单位不做试验出具试验报告

等不良行为，检测结果更加公正、客观，能切实反映工

程材料和实体的质量状况。

（3）标准化程度高，质量管理成效明显。授权设立
的中心试验室，注重标准化建设和体系化管理要求，有

利于品质工程建设和项目整体工程质量的提升。其母体

机构有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可结合项目实际，充

分延伸到中心试验室和工地试验室的管理。

（4）有利于提升项目试验检测技术水平
中心试验室通过发挥自身的专业化优势，及时搜集

传递有关 《规范》、 《标准》的更新信息，采用科学、

规范的方法，制订统一的相关工作规则，如：原始记录

编号规则、检测结论记录规则等，促进各试验室采用准

确的技术方法或标准进行质量检查控制，从而保证了项

目质量管理总体技术水平。 中心试验室可以针对不同标

段、不同技术条件下的施工内容，讨论制订统一的试验

检测方法，或者拟定试验检测基础数据的采集原则，使

同类工序质量水平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从而有效的协调

解决施工、监理单位之间在判断工程质量时可能产生的

争议。

2��高速公路项目中心试验室应用情况

项目中心试验室承担监理部分或全部抽检工作这种

模式在控制工程质量、提升指挥部管理成效等方面较传

统的监理试验检测模式有较明显的优势。但如何让这种

模式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切实发挥应有的功效，需要

不断地在实践中完善和良性培育。目前项目中心试验室

应用还存在以下问题：

（1）中心试验室抽检监理见证模式下，对各方的协
同合作要求较高，影响工作效率，导致人力浪费；

（2）各方职能划分后，工作协作、信息交互有待进

一步加强，互相配合度有待提升，提高有效合力。第三

方检测模式下，监理单位主要偏向现场管理工作，中心

试验室偏向于检测工作，需要双方互通有无，方可形成

有效合力。监理单位把控抽检频率的同时，需主要向中

心试验室反应现场工程开展情况；中心试验室执行抽检

的过程中，需及时向监理单位反馈检测结果、现场质量

优劣；

（3）监理剥离试验检测工作后，其人员配置削减，
现场往往每监理标段仅配置1名试验专监，每施工标段仅
配置1名试验监理，现场工作面展开后（桥梁、隧道、路
基工程等多个工作面同时施工），无法满足其质量监管

工作开展的需要；

（4）中心试验室加入到现场质量管理工作中，虽然
与监理方工作职能已有明确划分，但容易造成中心试验

室和监理对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主动性降低，出现了

“各扫门前雪”的现象；

（5）报告时效性满足不了实际需求
服务的主体分属指挥部和监理办，检测工程量比较

大，中心试验室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开展抽检，检测

时效相对滞后，偶有中心抽检发现不合格后，现场原材

料已经使用较多的情况，无法在第一时间杜绝不合格原

材料的使用；以现有招标文件要求的人员还是满足不了

“短，急，快”，的需求。

（6）中心试验室因费用问题，导致场地建设不完
善、设备投入不充分、人员素质水平不过关等因素都将

直接导致中心试验室丧失应有作用（等同一般监理试验

室）；参数配置不全，需委托母体试验室开展检测时，

中心试验室母体的检测时效虽然相对一般监理委托有所

提升，但个别时候仍无法满足现场工程开展需要，因此

对中心试验室的参建单位及其投入存在较高要求。[3]

3��高速公路项目中心试验室应用建议

3.1  明确六项举措确保项目中心试验室提质增效。
（1）合理设置规模，集约化管理。由于中心试验室

的时间跨度大、常驻人员多、信用评价风险大，而利润

又较低，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对检测机构缺乏吸引

力。从质量管控便利性来讲，如果标段划分较多，既造

成设备场地的重复投入，也不利于集约化管理。

（2）源头解决费用问题。建议在概算中将监理费用
和项目中心试验室费用作明确拆分，项目中心试验室费

用比例按施工造价（建安费）的百分比控制，保障中心

试验室费用在合理范围内。

（3）分项工程关键项目纳入抽检内容。分项工程中
的关键项目抽检，即是《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J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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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2016）和《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
工程》（JTG F80/1-2017）要求，也是质量管控的的需
要，建议将分项工程中的关键项目纳入中心试验室抽检

内容，改变目前只采信专项检测检测结果的情况。[4]

（4）完善招标文件条款。建议招标文件中明确项目
工期延长时的处理方式、明确信息化建设的要求，人员

和设备根据现场工程进度和需要动态投入，合理解决检

测企业的后顾之忧。避免中标后因追加投入，中标人产

生抵触心理，不利于项目实施。

（5）是高工程量估算。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编
制和费用估算尽可能与实际工程量相符，同时在招标文

件中明确工程量变更程序。

（6）加强母体对中心试验室进场人员岗前培训和综
合考核机制。根据江苏、安徽、浙江省内的等级试验室

的规模和经营模式来看，母体试验室都无法满足短时间

内一次性投入12人以上的高速公路中心试验室，势必要
对外招聘，导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加之新招聘人员对

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认同不足，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战斗

力”；需通过母体试验室提前对新招聘人员的岗前技能

培训/企业文化和价值观输入，进行综合考核后方可进
场，可快速进入“状态”。[5]

3.2  明确项目中心试验室“检测+协助管理”定位
充分发挥项目中心试验室技术力量优势，强化项目

中心试验室定位中“协助管理”角色。

（1）理清边界，保障工作独立性
针对同类项目监理方与项目中心试验室方费用划割

问题，在招标时就进行充分的测算，在不过多影响监理

费用的前提下，采用合理增加预算方式保证项目中心试

验室费用，使双方利益得到保障。明确项目中心试验室

计量方式，监理方只确认工作量，保障了项目中心试验

室工作的独立性。

（2）明确界面，发挥协同效应
针对监理方与中心试验室方工作界面划分等问题，

明确规定各方的工作职责、关系及工作界面、工作衔接

机制，保障各方的工作协调、顺畅开展。

（3）强化时效，明确不合格处理程序
针对以往项目监理、施工单位反映的中心试验室时

效性滞后问题，明确各检测项目参数的数据时效和报告

时效时间。针对以往项目高峰期中心试验室辅助人员较

少，人手紧张的实际情况，应合理调配辅助人员加强项

目中心试验室力量，确保检测时效性。强化中心试验室

的质理管控职责，明确中心试验室不合格处理程序。

（4）加强技术培训
针对施工、监理单位对中心试验室抽检程序、抽样

方法等重点环节不了解和容易出现争议等问题，中心试

验室应对施工、监理单位的试验检测人员进行试验检测

技术交底和培训。

针对以往项目母体机构对中心试验室的管理、指导

力度需加强的问题，组织中心试验室母体的技术专家，对

全线所有参建单位的试验检测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如工地

试验室管理重点难点分析、水泥混凝土标准差控制等）。

（5）强化检查管理
针对工地试验室在运行过程中质量管理体系、仪器

设备和环境管理、试验检测记录和报告、外委报告等容

易发生问题的重点环节，联合中心试验室母体的管理和

技术专家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线的工地试验室进行了

专项检查和技术指导。

（6）定期分析数据
根据提供试验检测分析报告，反馈检测开展情况及

改进建议。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为指挥部提供更具指

导性和操作性的建议，和指挥部工程处一起动态调整检

测参数，重点抓工程薄弱环节。[6]

结束语

高速公路项目中心试验室作为项目工程管理部门的

技术支持，能够真正发挥试验检测在质量安全管理中的

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以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试

验检测数据来控制和评判工程质量、发现和解决施工过

程中的质量问题，消除质量安全隐患，为打造项目“品

质工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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